附件2：自评说明式样
珠三角地区县（市、区）委书记基础教育工作责任考核
自评说明
	一级指标
	二  级  指  标
	分值
	自评

分

	 一、

领

导

与

管

理
	1.认真贯彻国家教育法律法规，落实“以县为主”教育管理体制，坚持教育优先发展；每年主持召开两次以上专门会议，及时研究和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；经常深入学校调查研究，每年为教育办几件实事，教育发展水平较高；校园及周边环境安全。
	15
	

	自评说明
	（含扣分说明）

	佐证材料目录
	编    号
	题                目

	
	
	


附件3：
广东省地级以上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党政领导干部

基础教育工作责任考核民意测评表
考核对象：姓名               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
	一级指标
	二 级 指 标
	分  值
	自 评 分
	民意测评分

	 一、

领

导

与

管

理
	1
	
	
	

	
	2
	
	
	

	
	3
	
	
	

	 二、
投

入

与

保

障
	4
	
	
	

	
	5
	
	
	

	
	6
	
	
	

	 三、

改

革

与

发

展
	7
	
	
	

	
	8
	
	
	

	
	9
	
	
	

	合

计
	
	100
	
	


注：本测评表与自评说明（附件2）及其他有关资料一起配套使用。

附件4:
广东省地级以上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党政领导干部基础教育工作责任考核评分汇总表
考核对象：姓名               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    

	标准

评定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	九
	总分
	等次

	民意

测评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专家组
评定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综合
评定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考核组成员签名：
PAGE  
1

